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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迁 市 情 

在秦汉文化的风云际会之地，有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这就是被清朝乾隆皇帝盛赞为“第一江山春好处”的江苏省宿迁市，这里也是因“力拔山兮气盖世”而传载史册的西楚霸王项羽的故里。
宿迁是欧亚大陆桥头堡城市群中一座新兴的中心城市。199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市。其地北望齐鲁、南接江淮，居江河两水中道、扼南北二京咽喉，面积8555平方公里，人口534万，辖沭阳、泗阳、泗洪三个县和宿豫区、宿城区、宿迁经济开发区、湖滨新城、苏州宿迁工业园区等五个区，有“西楚雄风、酒都花乡、河清湖秀、生态乐园”之美誉。宿迁具有古老的历史积淀和厚重的人文环境。境内下草湾遗址的发掘，折射出人类起源的曙光；三庄汉墓群泗水王陵的出土，见证了秦汉文明的辉煌。独特的风土人情哺育了独特的古楚文化，汇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这里延伸传承。千百年来，她培育出项羽、鲁肃、魏胜、杨泗洪、朱瑞、张相文、吴印咸、吴岑生等无数彪炳史册的英雄豪杰和文化名人。宿迁保存着大自然造就的生态文明。大运河、古黄河好似两条飘逸的玉带穿城而过，洪泽湖、骆马湖犹如两面皎洁的明镜镶嵌南北，一望无际、风动潮涌的平原林海把宿迁大地描绘得浓墨重彩。“江苏园林城市”是宿迁这座绿海之都骄傲的名片。围绕树立“生态宿迁、绿色家园”的宿迁形象，宿迁人正加快建设富有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集湖光山色、运河景观、黄河新姿、人文景色、城建品位于一体，融森林式、环保型、园林化于一身可持续发展的湖滨特色生态城市。

宿迁正在加速崛起。建市以来，全市上下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工业强市、城市带动、外向突破、科教先行、创业富民”五大战略，举全市之力实现工业突破，举社会之力开展招商引资，强力推进经济和社会超常规、跨跃式发展。2009年，全市共实现GDP810亿元，同比增长14.1%，比建市初增长4.2倍；财政总收入突破100亿元，达到130.2亿元，同比增长41.3%，比建市初增长11.3倍；一般预算收入63.1亿元，同比增长35.6%，比建市初增长18.5倍，首次进入全国百强地级市行列。近两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工业用电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利用外资实际到帐等经济指标增速均居江苏省前列。全市已形成酿酒食品、木材加工、纺织服装、玻璃建材、金属加工、化工塑胶、机械电子等七大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软件和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正在快速成长。先后荣获“2005浙商（省外）最佳投资城市”、2006年“浙商最佳投资城市最具人气奖”、2007年“浙商最佳投资城市特别奖”、“2007中国城市效益竞争力十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保节能新型示范城市”、“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集体”等殊荣，连续三年被省政府表彰为“社会治安安全市”，为这座城市平添了特殊的魅力。市委、市政府坚持创新诚信的理念，全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推进城市化、新型工业化、经济国际化步伐，为全省两个率先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宿迁人才政策

一、创业创新领军人才引进政策

（一）引进对象

在国内外取得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学位或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有海外创业创新经历的条件可适当放宽），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来宿迁创办（领办）科技型企业或与我市企业合作创新，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创业创新人才或团队：①拥有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且市场开发前景广阔的科技成果。②拥有符合国家、省、宿迁市产业发展所鼓励的方向，具有较高技术含量且能引领宿迁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宿迁产业提升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③拥有可形成宿迁市新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产业的重大项目。
（二）支持政策

1、根据引进的人才项目评审情况对创业领军人才可给予100-2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对创新领军人才可给予50-150万元的创新启动资金。

2、引进的人才项目企业注册后，可对其100万元以下贷款提供政府贴息，并给予不低于100万元贷款的资金担保。

3、提供不少于100平方米工作场所和100平方米的住房，三年内免收租金，三年后优先购买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定销商品房（或经济适用房）。

4、根据项目规模及生产建设情况，优惠提供标准生产厂房，免收首年租金或给予10%的购买优惠；需生产建设用地的，在用地政策上给予倾斜。

5、引进人才以技术成果入股投资的，经评估，根据投资各方约定，其技术成果可按注册资本最低不少于30%、最高可达70%作价入股。

6、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实施产业化生产时，优先享受市新型工业化专项资金、全民创业发展基金、软件和服务外包发展专项资金、高效外向农业发展资金、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等有关专项资金的扶持。

7、从事科技开发项目的，经论证、审批，根据其项目的投资需求，市、县（区）政府给予一定的风险投资。

8、到宿迁创业所需的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手续，由注册所在地安排专人帮办。需作环境评估的，市、县（区）环保部门一律免收环费。

9、宿迁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其他优惠政策如安家费、生活补贴、子女入学入托、家属安置等同时享受。

10、符合《江苏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引进计划实施办法》的人员，按省有关规定优先推荐申报，另可享受最高150万元的资助资金。

二、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

企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与用人单位签定5年以上正式合同，经组织人事部门认定，可享受以下待遇：
（一）安家补贴。标准为：两院院士25万元，国家级专家20万元，省级专家、博导15万元，博士10万元。拥有专项发明和具有特殊技能的高级专业人才，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安家补贴，安家补贴分5年支付。

（二）生活补贴。每月标准为：两院院士4000元，国家级专家2000元，省级专家、博导1000元，博士及高级专业技术人才600-800元。

（三）医疗补助。用于补助医疗费用个人支付部分，每年标准为：两院院士4000元，国家级专家2000元，省级专家、博导1000元，博士及高级专业技术人才600-800元。

（四）科研启动经费。高层次人才的科技开发项目，经有关部门论证后，可提供一定数量的科研启动经费，标准为：两院院士20-30万元，国家级专家10-15万元，省级专家、博导6-8万元，博士及高级专业技术人才3-5万元。重大科研项目可适当提高经费标准。

（五）突出贡献奖励。对被评为国家级专家、省级专家的各类高级人才，给予国家和省同等额度的资金。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随迁家属可在本市任一地区办理落户手续；随调配偶的工作由组织人事部门会同用人单位妥善安排；未成年子女入托，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人意愿优先安排，免收择校费。

三、急需人才引进政策

工业企业引进的急需人才，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根据学士、硕士、博士或中级、副高、正高等不同的学历、职称，依照专业的紧缺程度，最高可分别给予4万元、6万元和8万元的补助。

市里建设人才公寓，优惠提供给外引人才租赁或购买。

推行“专项事业编制”人才派遣制度，由市编委在市人才服务中心设立专项事业编制，用于引进各类紧缺人才，市人才服务中心根据用人单位需要，采取人才派遣的形式，将其派遣到用人单位工作，以达到服务用人单位和人才的目的。派遣人才享受事业单位性质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待遇。

促进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为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的主要创业人员提供免房租公寓或按人均6000元/年补贴房屋租金，优惠期为2年；为其他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提供廉租公寓，房屋租金给予50%补贴，或按人均1500元/年补贴房屋租金，优惠期为2年。

四、创业扶持政策

大中专（职、技）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自开业之日起三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并免收属于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的所有各项行政性收费。免费为到民营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提供档案管理等人事代理服务，符合条件的可评定相关的专业技术职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聘）用。

创办科技型企业的，注册资本可分3年到位，首期出资应达到认缴额的10%，且不低于人民币3万元。

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从事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业务等活动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技术交易合同经登记后，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以股权投入方式进行成果转化的，其成果完成人可享不低于该成果所占股份20%的股权；以技术转让方式将成果提供给他人转化的，其成果完成人可享有不低于转化所得的税后净收入20%的收益；自行实施转化或以合作方式实施转化的，在项目盈利后3-5年内，每年可从实施该项成果的税后净利润中提取不低于5%的比例，用于奖励成果完成人。

促进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为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的主要创业人员提供免房租公寓或按人均6000元/年补贴房屋租金，优惠期为2年；为其他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提供廉租公寓，房屋租金给予50%补贴，或按人均1500元/年补贴房屋租金，优惠期为2年。

五、人才中介机构奖励政策

鼓励人才中介机构和个人积极参与宿迁市人才引进工作，按照引进人才的情况分别给予其一定的奖励。

1、每引进1名创业创新领军人才，给予5-10万元奖励。

2、每引进1名市政府重点建设项目所需的关键性人才或宿迁重点创业创新团队中的高层次人才，给予1-5万元的奖励。

3、每年对合作单位进行绩效考评，对引进的符合当年度宿迁市紧缺人才引进补助目录规定条件的人员，按每人2000元的标准进行奖励。

宿迁市招商引资产业政策指南
纺织业
一、纺织行业
鼓励引进高档纺织品纺纱、织造、印染和后整理加工项目；
采用新型纤维或化纤高仿真加工技术生产高档化纤面料项目；
各种差别化、功能化化学纤维、高技术纤维生产项目；
纤维及非纤维用新型聚脂生产项目；
符合生态、资源综合利用与环保要求的特种天然纤维产品加工项目；

高档机织与针织服装生产项目；
低能耗、低污染、节水型印染设备生产及工艺应用等项目。
食品饮料业
一、乳制品行业
鼓励引进日处理生鲜乳能力（两班）达到100吨及以上新建和改（扩）建乳粉项目；
日处理生鲜乳能力（两班）达到200吨及以上新建液态乳项目；

日处理生鲜乳能力（两班）达到100吨及以上改（扩）建液态乳项目；

牦牛乳、水牛乳、山羊乳等地方特色乳制品建设项目不受上述准入规模限制；

已有稳定可控的奶源基地产生鲜乳数量不低于加工能力的40%的新建乳制品加工项目，不低于原有加工能力的75%的改（扩）建项目；

所用生鲜乳100%使用稳定可控奶源基地产的生鲜乳的液态乳项目，所用原料50%以上为稳定可控奶源基地产的生鲜乳德配方粉项目。
林木加工业
一、林木加工行业
鼓励引进高档印刷文化用纸、新闻纸、生活用纸、纸板原纸，及开发特种工业用纸、高档白板纸、铜板纸和高档瓦楞原纸等项目；

绿色环保、综合利用、复合材料、替代珍贵树种为特点的新型板材项目；

板式家具、实木家具、办公家具、古典家具等项目；

强化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等木地板项目。
机械电子业

一、机械设备制造业
鼓励引进数控机床关键零部件及刀具制造项目；
高速、精密数控机床、数控系统及交流伺服装置、直线电机制造等项目；

注重产业链招商，逐步完善我市从铸造、模具、冷热加工、装配到成套设备一条龙的机械制造产业链。
二、高低压输变电设备行业
鼓励引进开发高电压等级互感器、组合电器GIS新产品项目；

高压电缆、高速铁路专用电缆项目；

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电流、电压互感器和组合电器等项目；

高低压智能配电柜、标准电能表和智能电表等各类成套输配电设备项目；

高压开关柜、终端组合箱、GPRS无线远程抄表智能化电能表等项目。
三、电子计算机行业
鼓励引进和发展集成电路、平板显示、电路封装、微波电路、应用数码、网络及通信设备等项目；

积极引进3G移动通信设备及终端产品项目；

依托我市现有的国瑞科技、正阳科技等公司，加快电子电工材料产品，五金、塑料、模具等配套企业的引进；

引进和发展电容器、电阻器、电感元件、磁性元件、敏感元件、微波元件等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企业。

四、蓄电池行业
鼓励引进生产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储能蓄电池、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UPS不间断电源等新产品企业；

鼓励引进向前延伸发展玻璃纤维隔板、塑料件加工等企业，向后延伸发展太阳能路灯、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等生产企业；

积极引进光伏电池、锂电池等企业。
五、照明电器行业
鼓励引进U型节能灯管、螺旋节能灯管、节能灯整灯、特种灯泡、电子镇流器、玻璃管等生产企业；

生产大功率、功能型、长寿命以及异型灯具、汽车专用灯具、整灯、半导体发光材料、LED灯具企业；

包装新材料业

一、包装新材料行业
纸制品包装方面鼓励引进柔性版包装印刷项目；采用新材料纸板替代灰纸板，镭射防伪纸等项目；设计电脑化、印刷多色高速化和数字化项目；采用激光、条形码等技术，提升防伪技术水平项目。
金属仿金属包装方面鼓励引进铝复合软包装、铝制品包装、仿金属包装等项目；高真空镀铝（彩色）膜、电化铝烫印箔、高真空喷铝（彩色）纸、仿金属不干胶标签、高档胶印挂卡等生产项目。
特色薄膜包装方面鼓励引进双向拉伸聚酯薄膜（BOPET）、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BOPP）、未拉伸聚丙烯薄膜（CPP）等项目。
冶金新材料

一、钢铁行业
鼓励引进大型钢铁企业发展百万千瓦火电及核电用特厚板和高压锅炉管、25万千伏安以上变压器用高磁感低铁损取向硅钢、高档工模具钢等关键品种的项目。
二、铝行业

准入条件：

引进再生铝项目，规模必须在5万吨/年以上；
现有再生铝企业的生产准入规模为大于2万吨/年；
改造、扩建再生铝项目，规模必须在3万吨/年以上；

多品种综合铝加工项目生产能力必须达到10万吨/年以上；

单一品种铝加工项目生产能力必须达到：板带材5万吨/年、箔材3万吨/年、挤压材5万吨/年以上。
三、铁合金行业

准入条件：国家发改委公告2008年第13号规定，硅铁、工业硅、电炉锰铁、硅锰合金、高碳铬铁、硅铬合金等铁合金矿热电炉要采用矮烟罩半封闭型或全封闭型，容量为25000KVA及以上，变压器选用有载电动多级调压的三相或三个单相节能型设备，生产工艺操作机械化和控制自动化。中低碳锰铁、电炉金属锰和中低微碳铬铁等精炼电炉，必须采用热装热兑工艺，容量为3000KVA及以上。锰铁高炉容积为300立方米及以上。硅钙合金和硅钙钡铝合金电炉容量为12500KVA及以上。硅铝铁合金电炉容量为 16500KVA及以上。钛铁熔炼炉产能为5吨/炉以上。
新能源
一、新能源行业

鼓励引进生物质能综合利用发电厂、生物质能产品制造装备生产与研发企业；

重点引进发展太阳能光热发电技术、光伏产业的配料和辅料产品企业，如生产TCO导电膜玻璃和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镀膜封装玻璃）等。
重点引进发展风力发电大功率齿轮箱、干涩变压器、底座、轮毂等企业，同时引进发展风电整机中主轴轴承、叶片等关键零部件产品的企业。
软件和服务外包业
一、软件和服务外包业
重点引进在岸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开拓离岸服务外包、IT技术和非核心业务外包等企业；

大力引进动漫创意企业，包括三维动画、影视剧特效、网络游戏、原创动漫创意与版权管理外包等；

吸引更多电子商务企业落户宿迁；

加快引进推进软件和服务外包职业培训教育的学院或学校。
玻璃建材业
一、玻璃行业
鼓励引进采用薄壁轻量与物理化学钢化新技术生产玻璃瓶等项目；鼓励为洋河等大企业配套的琥珀色、绿色、蓝色的高档异形瓶项目等。
鼓励引进4. 5万吨/年及以上无碱玻璃纤维池窑项目，3万吨/年电子级玻璃纤维池窑拉丝项目，高性能玻璃纤维及制品生产和技术开发项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玻璃钢)机械化成型技术开发项目。

鼓励引进电子平板显示玻璃、光伏太阳能玻璃、低辐射镀膜等技术含量高的玻璃以及优质浮法玻璃项目。
二、水泥行业
重点支持引进日产4000吨及以上规模新型干法水泥项目，建设大型熟料基地；鼓励有可开采30年以上的资源保证的新建水泥生产线；鼓励新建年产60万吨以上的水泥粉磨站；鼓励推广矿渣微粉细磨技术项目；大力发展散装水泥，积极发展预拌混凝土项目。

三、钢构行业
鼓励引进生产轻钢、重钢、网架、厂架等钢构工程项目；

生产中厚、热轧、冷轧、涂镀等板材项目；

生产钢承板、发泡板、夹芯板、压型等彩钢项目；

生产无缝管、结构管、镀锌管、焊管等管材项目。
四、其他建材行业
鼓励引进生产新型节能环保墙体材料、绝热隔音材料、防水材料和建筑密封材料，以及建筑涂料开发生产项目；
无石棉磨擦，密封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开发与生产项目；
优质节能复合门窗及五金配件生产项目；
新型管材(含管件)技术开发制造项目；
利用电石渣等工业废弃物，城市垃圾和污泥生产新型干法水泥和新型墙体材料项目；

鼓励新上中空玻璃窗、环保幕墙等建筑节能产品项目。
 

化工业
一、化工行业
重点引进生产高效(高利用率)、节能(节约资源)、复合化(多功能复合)的肥料企业；

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拥有核心关键技术的高效、低毒、广谱及手性农药及其中间体等项目；

重点引进“三药”中间体、印染化学品、造纸化学品、水处理化学品和定制化学品为重点的高端精细化学品产业链项目；

积极争取国家、省对宿迁发展石化工业的支持，主动与连云港、盐城、南通等地石油化工产业相对接，引进石油化工延伸产品项目。
其他行业
一、橡塑制品行业
鼓励引进和生产专业生产多型号汽车散热器和暖风器高性能橡胶密封垫等项目；

鼓励引进生产广泛应用于各类汽车、机械、电子行业的天然橡胶、丁腈胶、丁苯橡胶、氯丁橡胶、氯丁醇橡胶、乙丙橡胶、丙烯酸酯橡胶、氟橡胶、硅橡胶、热塑性橡胶等其他橡胶制品企业；

鼓励引进废旧轮胎、废旧橡胶处理的研发、制造、销售企业；

鼓励引进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建材、商业、交通、体育等领域的精细橡胶粉及橡胶制品生产企业；

鼓励引进开发应用精细制粉机、综合破碎机、橡胶还原剂、橡胶粉碎剂、橡胶软木复合地板、橡胶卷材等新产品专利技术的项目。
二、现代物流行业
重点引进或发展第三方物流设施建设及服务项目；

物流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重点工业品及粮食、棉花、食糖、食用油、化肥等重要商品的现代化仓储项目；

中转、装卸等物流设施建设项目；

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

智能化管理、标准化单元装卸、立体仓库、自动识别和标识、可视化与货物跟踪、货物自动分拣、电子结算等物流系统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

物流系统分析和诊断服务项目。
宿迁招商引资必读
1、宿迁市区位优势:

宿迁交通十分便利，水陆干线四通八达。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内河通航里程达897公里。京沪高速公路、宁宿徐高速公路、徐宿淮盐高速公路、宿新一级、宿沭一级、宿邳一级公路建成通车，新长铁路、205国道穿境而过，宿新高速公路、宿宿淮铁路正在兴建。高速公路质量和密度位居全省第一位。西距徐州观音国际机场40分钟，北离连云港白塔埠机场60分钟，距连云港港口90分钟，空港优势非常明显。

宿迁位于淮海经济区中部，是欧亚大陆桥东桥头堡城市群中新兴的中心城市，是苏、鲁、皖三省之通衢，依托淮海经济区20个省辖市、18.7万平方公里、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消费市场广阔。在宿迁投资兴业，可立足江苏，辐射整个淮海经济区广阔的区域大市场。
2、宿迁市人力资源：

宿迁是劳动力资源大市，全市共有劳动力230万人，可供劳动力数量较大、素质较高、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仅为苏南、浙江、广东地区的2∕3。全市拥有3所高等院校，5所重点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大量专业技术学校，每年可培训熟练工人15万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两后双百”工程，即对当年初中、高中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的实行100%培训，100%推荐就业。全市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6.7万名。
3、宿迁市法制环境：

宿迁市全力构筑社会治安大防控机制，全面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机制，全面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平安创建，全市形成了“平安宿迁、人人有责”的良好局面。全市乡镇（街道）全部完成了技防建设，顺利通过全国第二批科技强警示范城市考核验收，被授予“科技强警先进市”称号；基层和一线公安干警比例达94.5%，为全省最高；连续三年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社会治安安全市”，所辖三县两区均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社会治安安全县（区）”称号。2008年公众安全感达到98.78%，居江苏省第一。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宿迁市综治部门和市公安局将对一些外来投资企业实行挂牌保护，切实维护来宿投资兴业客商的利益。
4、宿迁市生态环境：

宿迁属暖温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自然条件优越，年均气温14.2℃，年均降水量913毫米，年均日照总时数2291.66时。

宿迁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8.5%，绿地率34.1%，人均绿地面积达8.59平方米。水质合格率为100%，饮用水达到国家一级标准。中国4大淡水湖之一、拥有310万亩水面的洪泽湖和达到二级水质、水面达60万亩的骆马湖成为两道亮丽的风景线。宿迁是江苏唯一没有酸雨的地区，大气全年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天数301天，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含量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被誉为“华东的一片净土，江苏的一座氧吧”。

5、宿迁市投资环境：

（1）特殊的政策机遇。江苏省委在“十一五”计划建议和省人代会通过的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大对苏北的扶持力度，重点是要加大对宿迁市的扶持力度”。特别是省委、省政府还进一步明确，“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和支持宿迁市采取比其他地区更加灵活的政策”。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又提出“加大扶持苏北力度，重点帮助宿迁实现更大突破”。这充分反映了省委、省政府对苏北特别是宿迁的高度关注，意味着省委、省政府已经把宿迁作为全省的特区，预示着宿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
（2）强劲的发展载体。全市拥有６个省级经济开发区、１个享受省级经济开发区待遇的湖滨新城开发区、１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异地共建工业园区，另有５个南北挂钩合作共建开发区在建或即将启动建设。各开发区建成区面积达到146.5平方公里，投产企业期末数1948个。特别是苏州宿迁工业园区的启动建设,借鉴省内外开发区合作共建成功模式，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由江苏省、苏州市、宿迁市三方共同开发建设，将成为苏州跨区域异地发展的经济板块、宿迁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和快速崛起的现代新城区。

（3）领先的改革典型。宿迁因改革创新而闻名全国，是江苏省“率先改革的探索区”。继2006年荣获“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后，省政府已将我市列入全省唯一“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市”。同时，市政府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后取消或退出了审批事项202项，审批程序简便，是全省审批事项最少的地级市。

（4）一流的服务品牌。积极创造“创业最宽松、社会最文明、人居最安全”和“低交易成本、低生活成本、低行政成本、低社会成本”的投资环境，全面推行“保姆式”、“一站式”帮办服务，不断深化全员“亲商、安商”理念，精塑政府服务形象，全力构建江苏省及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中最低商务成本地区，着力打造最优投资品牌。我市继2005年荣获 “浙商（省外）最佳投资城市”、2006年荣获“浙商（省外）最佳投资城市最具人气奖”后， 2007年又获“浙商最佳投资城市特别奖”，成为全国唯一连续三年获得浙商最佳投资城市殊荣的城市。“诚信宿迁”已成为外界关注、客商认可、各界认同的城市品牌。
6、经济发展现状

200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55亿元，增长13.3％；财政总收入92.1亿元，同比增长50.6%，其中一般预算收入46.5亿元，同比增长41.3%；全市共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365.6亿元，增长63.2％，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4%，提高11.0个百分点，增幅连续两年保持全省第一；累计完成工业用电量29.41亿千瓦时，增长16.6%，增速连续34个月保持全省第一；全市规模以上企业数达到1678家，产值超亿元企业达到84家，新增22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9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406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7％和13％。

开发区介绍
7、宿迁经济开发区

宿迁经济开发区是省人民政府1998年11月批准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也是与国内著名学府——东南大学合作共建的高科技工业园。位于市区南侧，宁宿徐高速公路和环城高速从园区穿过，距市政府仅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规划控制区面积10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47平方公里。区内已建成“十四纵十三横”的道路网络，沿线的供电、供水、电信、广电、排水、排污等配套设施已敷设到位，基本实现“八通一平”。绿化、美化、净化工程已见成效，生态型、园林式的开发区初具雏形。
开发区实行“一站式、帮办式、保姆式”全过程服务体系，努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浓烈氛围，积极营建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宿迁经济开发区被评为“中国·江苏企业投资最佳开发区”称号，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和投资潜力。

开发区以开放型经济为主导，以建设现代化工业园为目标，重点发展机电纺织、新型建材、印染化工、轻工食品、生物医药等工业行业，力争建成为集工业、金融、商贸等行业协调发展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森林式、环保型、可持续发展的特色经济开发区。截止2008年底，开发区累计实现进区项目473个，协议利用资金387.81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05个，投产运营项目204个。2008年，开发区实现财政收入7.03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4.0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6.9%和36.2%。全年实现业务总收入80.9亿元，同比增长36.4%；工业用电量2.8亿度，同比增长30.34%。

开发区内比较知名的企业有娃哈哈、芬娜丝、三鼎织造、天鹿硅钢、光谷激光、大诚纺织、实信织带、华兴玻璃、晨风服饰、金田实业、三开电子、利兴强实业、金海马家俱等。 
8、湖滨新城开发区

宿迁市湖滨新城开发区是宿迁市人民政府于2006年2月批准设立，位于宿迁市中心城市北部、骆马湖东侧，规划面积116平方公里，是宿迁中心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和现代服务业新的集聚区。
湖滨新城开发区紧临中心城市，水陆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配套完善，金融服务业齐全，服务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宽松。

湖滨新城开发区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与400平方公里烟波浩淼的骆马湖连成一体，蜿蜒20公里的湖岸线贯穿南北，湖滨景色怡人，湖水清澈丰裕，湖内盛产银鱼、青虾、螃蟹等50多种水产品，是生态旅游、休闲观光的极佳场所。境内嶂山森林公园是江苏省风景名胜区，林木茂盛，环境优美。

湖滨新城开发区由生态旅游产业园、职业教育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体育休闲产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和嶂山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六个部分组成。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园位于园区的东北部，规划面积36平方千米，主要发展技术含量高、环境保护好、配套能力强的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新型材料、新型能源、现代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2008年，全区共引进项目24个，计划总投资60.6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3个，总投资57.6亿元。翔盛粘胶纤维、林通化工、休闲目的地、阿里巴巴软件、江苏外事学院、悦商网等一批重大项目、特色项目相继落户。
9、苏州宿迁工业园

苏州宿迁工业园位于宿迁市宿城区范围内，距离中心城区3公里，总开发面积10平方公里，启动区面积2平方公里。园区实行充分授权、封闭运作的管理模式。园区产业发展领域包括，提升发展轻工食品、纺织服装等宿迁传统优势加工业；大力吸引电子、机械等与苏州相关联的技术先进型制造业；配套发展物流、商务、房地产等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目前，园区已经有17个项目进区落户，其中外资项目5个，总投资3.6亿美元，内资项目12个，总投资9.219亿元，项目覆盖纺织建材、化工等行业，可成科技、美德科技、精科电气等一批大项目已相继投产。
园区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推动南北挂钩合作，也是加快苏北发展的重点项目，采取苏州、宿迁两市合作共建，引进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管理理念的方式开发运营。园区重点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加快实施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等城市功能的综合开发，力争建设成产业转移的集聚区、外向带动的先导区、机制创新的试验区、现代新城的示范区。

优惠政策

相关优惠文件：

1、《关于促进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宿发〔2007〕14号）

2、《宿迁市鼓励投资优惠政策》（宿发〔2008〕6号）

3、《关于进一步推进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实施细则的通知》（宿政办发〔2008〕119号）

4、《关于进一步推进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补充意见（试行）》（宿政办发〔2009〕61号）
10、投资工业项目优惠政策

（一）土地优惠

一般性工业生产性企业用地按照国家、省规定的最低限土地价格标准实行挂牌出让。对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以下（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原则上不再单独供地，鼓励进标准厂房或利用盘活存量的小块工业用地。对单独供地的工业项目，亩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必须在120万元以上、建筑容积率必须在1.2以上、预期年亩均税收贡献在15万元以上，上述三项指标值越高，土地出让价格越优惠。

（二）税费优惠

①土地税费。进开发区工业生产性企业以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工业项目征地配套费（约定的土地出让金除外）由项目落户的开发区代缴。

②各项规费。免收建设过程中市权范围内的一切行政规费，经营服务性收费按公布的最低标准执行。

③企业所得税。进开发区工业生产性企业经营期在十年（含十年）以上的，企业所得税市以下留成部分从获利年度起，前五年由同级财政全额奖励给企业，后五年减半奖励（按现行财政体制，企业所得税市以下留成部分为纳税总额的32%），实行先征后奖。

④增值税。进开发区工业生产性企业增值税市以下留成部分前两年全额奖励给企业，后三年减半奖励（按现行财政体制，增值税市以下留成部分为纳税总额的20%），实行先征后奖。

⑤营业税。进开发区工业生产性企业，自成立起5年内，营业税市以下留成部分的25%奖励给企业（按现行财政体制，营业税市以下留成部分为纳税总额的20%），实行先征后奖。

⑥电费补贴。进开发区工业生产性企业，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要求的，实行一定期间内的电费补贴。原则上，以投资企业上一年度的工业用电总量为基数，每千瓦时按省定标准折算，补贴下一年度的工业用电费（具体以每年度省物价局核准同意为准）。 

⑦房产税。进开发区工业生产性企业自建或购买的办公和生产性用房，实际缴纳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市以下留成部分，自企业投产后5年内，按年度全额返还（按现行财政体制，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市以下留成部分为纳税总额的80%），实行先征后奖。

⑧厂房租金。进入开发区标准厂房集中区的工业生产性企业，设备安装期内免收租金。租金可用该企业产生的税收开发区奖励部分予以抵扣。可以租代购，即已缴纳的房屋租金可抵扣购买标准厂房款。

（三）大项目和外资项目特殊优惠

对单个固定资产投资额6亿元以上和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内资项目，以及单体固定资产投资额8000万美元以上和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项目，符合省点供要求的，实行土地点供。企业符合贷款条件的，政府协调商业银行做好信贷工作并加以督办。其他有关优惠政策可以在上述基础上实行“一事一议”。外资企业税费优费政策比照内资企业顺延一年。

（四）高新技术项目优惠

经国家或省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的前5年给予企业开发区财政实际所得的全额资金扶持；自投产年度起第6年至第8年，给予企业开发区财政实际所得的50%的资金扶持；如企业产品出口产值达到其当年产值的70%以上，给予企业开发区财政实际所得的全额资金扶持。

11、投资房地产项目优惠政策

①渣土管理优惠。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建筑渣土实行分类管理。地基渣土外运的按标准减半收费，不外运、可以回填的不收费。

②地下空间开发工程优惠。独立建设的地下空间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免收市权范围内的一切规费。

③政策性商品房优惠。对按政策规定开发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定销商品房，所缴纳的市权范围内的规费，实行先缴后奖，房屋竣工并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按交付使用的实际面积分期全额奖励返还。拆迁户购买政策性商品房免缴在拆迁补偿金额之内的契税。

④农民集中居住点优惠。城市规划区内农民集中居住点项目实行“零收费”制度，对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免收市权范围内的一切规费，所免规费用于小区内配套建设。

⑤市区高层建筑优惠。鼓励在规划确定的重点区域内建设高层建筑，凡单幢层数在8—11层（含8层）的，整幢建筑市权范围内的规费减半征收；12层以上（含12层）的，整幢建筑市权范围内的规费全免。市政府在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提取1%作为高层住宅专项补贴资金，对高层住宅电梯运行费用按每年1000元/台的定额（补贴年限不超过15年）补贴，专项用于电梯检测、维护费等支出。对在2010年前购买高层住宅的业主，其住宅公共维修基金仍按多层住宅公共维修基金标准缴纳。

12、投资三产项目优惠政策

（一）大型商贸市场

①规费优惠。凡符合城市发展规划，新建、改造扩建的大型商业和专业市场，一次性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且自营超过30%的，对市权范围内的各项规费实行先缴后奖，在市场开业并通过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减半奖励给开发企业。

②税收优惠。新建、改造扩建的大型商业和专业市场开业后，以整体项目为单位，所产生的税收市以下留成部分，前两年全额奖励、后三年减半奖励给开发企业用于市场招商。

（二）旅游项目   

①土地优惠。投资兴建四星级（含四星级，下同）以上饭店、单个项目投资额达到1亿元以上，且符合规划选址和建设规模的大型旅游项目，用地实行“一事一议”。

②规费优惠。投资兴建四星级以上饭店、新设立二类以上旅行社，以及大型旅游开发项目，市权范围内的规费实行先缴后奖，在其开业并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全额奖励返还。

③税收优惠。对兴建四星级以上饭店、新设立二类以上旅行社，以及其他新开办的大型旅游企业，税收市以下留成部分，实行先征后奖，前两年全额奖励、后三年减半奖励。

（三）物流项目

鼓励发展现代物流业，对年入库税收达到5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三年内营业税的全额和企业所得税的32%奖励给企业；对年入库税收在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下的物流企业，三年内营业税的80%和企业所得税的32%奖励给企业，实行先征后奖。

13、投资社会事业项目优惠政策

①准入优惠。鼓励各类机构和资本投资社会事业领域，凡需行政许可的优先办理。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做好新办社会事业项目的报批和上级扶持政策的争取等工作。

②土地优惠。凡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划的新办社会事业项目，可以实行划拨供地。对通过挂牌出让方式供地的，土地价格按投资额大小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确定。

③规费优惠。新办社会事业项目，市权范围内的所有规费全部免收。

④税收政策。对民间资本或外来资本兴办的社会事业项目，视同民办非盈利机构，享受与公办社会事业单位同等的税收政策待遇。

⑤扶持政策。民办社会事业单位与公办社会事业单位同等享受政府公共财政有关奖励补助政策。
14、投资软件和服务外包项目优惠政策
①税收优惠。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的营业税、所得税及有关技术和高端人才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前五年由受益财政全额奖励，后五年由受益财政减半奖励。

②人才补贴。对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引进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予以4-8万元补助。给予软件和服务外包培训培训机构1000元／人补贴。

③房租补贴。入区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5年内按人均10平方米左右零租金配套办公用房。经批准的未入园企业，房屋租金3年内按人均1000元／年给予补贴。生活用房2年内提供相应补贴。

④认证补贴。通过软件产品认定的，最低给予每个产品5000元补贴。按照通过认证的等次，最高奖励10万元。

⑤原创补贴。在副省级以上电视台播出的二维、三维动画片按每分钟500-2000元标准奖励；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上线运营的，每款奖励10万元；对获得市级以上的原创动漫作品，一次性给予10-40万元的奖励。

⑥金融服务。按贷款当年发生利息的60%给予补助；对为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机构，按照担保总额1%的比例奖励给担保机构。

⑦土地政策。符合《划拨供地目录》的项目可以划拨供地；属于物流（仓储为主）、研发、工业设计等生产型服务外包项目可以参照工业类性质项目以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挂牌出让供应土地；属于划拨用地如改变性质应按有关规定补交土地出让金。
⑧其他优惠。企业当年出口1美元奖励人民币0.15元，上不封顶；对成功上市的本市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每家奖励100万元；对取得市级、省级有权部门认定的企业，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此外，还有新设企业补助、企业品牌建设补助、互联网基准资费补助、服务平台建设补贴、重组并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
15、投资现代农业项目优惠政策

①土地政策。凡高新技术农业项目用地租金500-1000元／亩／年。

②税费政策。销售自产的种植、初级农副产品的，免收增值税。
16、有关说明

①凡是中央、省及省有关部门给予投资企业的各类优惠政策，同时继续享受。

②凡属自主创业的，在享受本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外，同时享受自主创业有关优惠政策。

③凡是此前出台的相关优惠政策，与本文件有抵触的，一律以本文件为准。已经签订协议，并在政策优惠期内的，继续按照原协议执行。

支柱产业

目前，全市已形成木材加工、轻工食品、纺织服装、玻璃建材、化工医药和金属加工及外延等六大支柱产业。

17、木材加工业

宿迁是著名的“杨树之乡”，境内所辖县均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以意杨为主的木材成片林达251万亩，杨树总株数达2亿多株,活立木蓄积量达1000万立方米以上，每年可采伐利用100万立方米以上。

全市现有木材加工企业3800多家，固定资产20亿元，年产细木工板等各类木材制品680多万立方米，木材产业销售额达110多亿元。2008年，全市拥有规模以上木材加工企业375家，从业人员4.11万人，年产量达547万立方米，实现工业增加值23.66亿元，占全市规模企业增加值的15.8%。江苏巨豪人造板、新概念木业、大江木业、荣马国际家具城等大型木材加工企业及高档家具制造企业投资均在亿元以上，为我市木材加工业的质量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产品以胶合板、贴面板、工艺木制品、中密度板、防水模板、装饰板、木地板为主。

发展方向：积极推进林木一体化，大力发展木地板、家具、高级贴面板等终端产品，重点推动泗阳“家具制造业基地”和沭阳“木材加工基地”建设。

18、轻工食品业

全市轻工食品工业企业4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40余家，现有年生产能力：白酒35万吨，啤酒8万吨，饲料40万吨，塑料制品5万吨；拥有中国驰名商标“洋河”、“双沟”两大名酒以及中国规模最大、饮料产量居全球第五的饮料生产企业娃哈哈集团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食品企业。全行业拥有职工3万余人，其中各类工程技术人员5623人，资产总额26亿元，固定资产净值15亿元。2008年，洋河股份实现销售收入37.4亿元、双沟股份实现销售收入15.07亿元。

发展方向：推动洋河、双沟等重点企业快速发展，进一步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增加高档、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提高市场占有率。充分利用农副产品资源，大力发展乳制品、肉制品、粮油制品、水产品、果品等，做大做强娃哈哈饮料等重点企业。
19、纺织服装业

截至2008年底，全市拥有规模以上纺织和服装加工企业181家。其中，棉纺织企业42家、毛纺织企业3家、丝绸企业31家、服装加工企业80家。很多企业都引进和使用了意大利、德国、日本的剑杆织机、喷气织机、自动络筒机、精梳机等先进设备。现有设备生产能力为：年产毛纺6万锭，棉纺280万锭，绢纺4.5万锭，缫丝50万锭，各类织机20多万台。2008年，规模以上纺织和服装加工企业累计实现工业增加值19.08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2.9%，拥有职工5.32万人，资产51.65亿元。行业内较大的企业有江苏箭鹿毛纺股份有限公司、天辰集团、泗绢集团、玖久集团等。近年来，外来投资超亿元的三鼎织造、梦兰纺织、波司登服饰、德顺纺织、晨风博泰、芬那丝袜业、宏利来防护服、千仞岗服饰、杉鑫服饰等企业，有力的促进了全市纺织服装业整体提质增效。

发展方向：积极发展化纤纺织业，改造提升传统服装工业，创建宿迁服装名牌。重点打造泗阳“纺织工业城”，全市形成200万纱锭、1亿件服装的产业规模。

20、玻璃建材业

宿迁非金属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主要有石英砂、蓝晶石、玻璃砂、陶土、金红石等。其中，石英砂储量丰富，现已探明石英砂储量约5亿多吨，是玻璃工业的主要原料；蓝晶石储量710万吨，可用于生产硅铝合金，居全国同类矿石之首；陶土储量2亿吨以上，矿质好、埋藏浅、适宜露天开采。

目前，全市已经形成以玻璃、玻纤、玻钢、水泥及其制品、房建材料等为主导产品的建材工业体系。建材工业企业已达600多户，其中规模以上玻璃建材工业企业34户，拥有年产浮法玻璃1000万重量箱、玻纤及玻钢制品10万吨、水泥181万吨、水泥电杆8万吨、水泥排水管2万吨、水泥预制件900万立方米、石棉水泥瓦50万平方米、各类门窗100万平方米、墙体材料5000万块、涂层板60万吨的生产能力。重点企业有：江苏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苏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秀强玻璃有限公司、江苏华兴玻璃有限公司、华达涂层板、泰玛士商品混凝土、经纬玻纤、中意玻璃钢等，并建成了宿迁装饰城、玻璃城等建材市场。

发展方向：重点实施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生产电子产品用超薄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中空周边注塑玻璃、日用玻璃制品等玻璃深加工项目，打造苏北玻璃工业城。

21、化工医药业 

全市现有规模以上化工医药企业65户，固定资产13.3亿元，职工1.1万人，年产值8.3亿元、销售收入7.9亿元、利税5700万元。拥有年产合成氨30万吨、碳氨50万吨、普钙30万吨、硫酸20万吨、复混肥50万吨、农药实物量3万吨、甲醇5万吨、磷酸一铵10万吨的生产能力。其中江苏大红鹰恒顺药业和华阳制药大输液及针剂车间均通过国家GMP认证，大输液年生产能力5000万袋和5000万瓶，针剂生产能力4亿支，主要产品包括针剂、片剂、输液、胶囊等6大类近130个品种。

发展方向：重点发展精细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电子化学产品、食品添加剂、特种工程塑料等项目。
配套产业
22、教育产业

主要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吸引各方资金、管理、人才优势，合作开办各类大专院校、技工学校，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教育模式创新。

全市拥有纺织、服装、电子、机械等各类职业学校255所，每年可培训7万余名合格的产业工人。由苏州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工程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八所高校联合创建的宿迁学院，是一所以培养本科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性高等院校，目前在校学生14000人，专职教师565人。

23、商贸物流业

全市依托沿公路、沿运河区位优势，整体规划，分区布局，分步实施，建成集中连片的市场群，形成苏北乃至整个淮海经济区最大的批发市场集中区，并加快宿迁国际物流中心和运河国际港建设。目前已建成的主要物流企业：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总投资1.2亿元，占地73370平方米；宿迁交通物流有限公司，总投资1.52亿元，物流储运配载中心占地300亩；宿迁恒通物流有限公司,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100亩；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国际物流中心占地123亩，总投资1亿元。建成的主要市场有：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和淮海装饰建材城，其中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总投资28亿元，占地42万平方米，是苏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极大地方便了企业货物的进出和人们的生活需求。

24、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

市委、市政府明确把软件和服务外包作为优先发展产业，制定了《关于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目前，全市已形成一批软件和服务外包集聚区，载体面积达20万平方米。拥有包括阿里巴巴、华军软件园、小聪软件、悦商网等在内的100多家IT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近2亿元，宿迁经济开发区23层软件园商务大楼正式投入使用；沭阳软件产业园累计引进各类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24家；市骆马湖示范区外包产业园规划占地6平方公里，其中，占地43亩的数据中心及商务大厦正式建设。宿迁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已呈现出快速起步、完善架构、领先发展的良好态势，一个全省一流、苏北领先的软件和服务外包重要承接地正加速形成。
25、重点行业招商链

纺织服装产业链中的面料、缝纫线、钮扣、外箱、内盒、胶袋、包覆纱、印花、羽绒、化纤、腈伦等项目；丝绸产业链中的丝棉、面料及印染、丝绸服装加工等项目。

木材产业链中的贴面板、工艺木制品、装饰板、胶水、染料、家具、包装材料等后道加工项目。

轻工食品产业链中的酒精、酒瓶、瓶盖、外包装纸箱、塑料瓶、瓦楞纸、饲料加工、膨化食品深加工、电子元配件、装饰灯具、动物鲜肉精加工等项目。

玻璃产业链中的包装材料、建筑材料、玻璃工艺品加工等项目。

化工医药产业链中的肥料新品、医药新品、农药新品等项目。

新能源产业链中的生物质能发电、稻壳发电、风力发电、秸杆发电、垃圾发电以及太阳能、天然气发电等项目。

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中的粮食深加工、干花生产、畜禽产品深加工、水产品深加工等项目。
服务指南

26、工业项目进入开发区后引资单位应及时做好帮办服务的以下工作

成立专门服务小组。由单位一名领导担任组长，引资人和其他相关同志为小组成员，实行招商引资项目全过程、全方位帮办服务。

推行项目帮办服务终身制。凡项目第一引资人，不管岗位怎么调整，必须始终如一为项目帮办服务到底。

建立项目服务跟踪制和项目有关手续包办制。凡落户项目，只要客商需要，就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各个方面的协调工作，而且要全过程跟踪包办到底。

大力实施“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简化一切程序，从速从优为客商办理各方面的手续，只要客商提供的材料基本齐全，在半日内全部办结。

27、项目落户后的帮办服务内容

（1）交付土地出让金；（2）工商注册，国、地税登记；（3）申请立项批复；（4）打桩定界；（5）地质勘探、报审总平面图、建筑单位设计方案及效果图；办理施工许可证等相关证件；（6）申请临时用电、正式用电，申请施工用水、生产用水；（7）报开发区规划分局放线后正式开工建设；（8）填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表；（9）主体厂房完成后，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10）竣工综合验收，办理房产证；（11）填报开发区建设发展情况表；（12）用电优惠及相关优惠政策办理。以上工作可交叉进行。

28、项目注册登记有限责任公司需提供的资料

名称预先核准需提供材料：（1）全体投资人签署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2）全体投资人签署的《投资人授权委托意见》；（3）代办人或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4）申请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际”字眼的，还应提交国务院的批准文件。

设立登记需提供材料：（1）公司董事长或执行董事签署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领取）；（2）《企业（公司）申请登记委托书》〔领取，股东盖章或签字（自然人股东）〕，应标明具体委托事项和被委托人的权限；（3）公司章程；（4）股东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5）验资报告；（6）董事、监事的任职文件；（7）经理的任职文件；（8）董事长或执行董事的任职证明；（9）公司董事、监事、经理身份证复印件；（10）住所使用证明；（11）《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1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报经审批的，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13）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报经审批项目的，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29、投资成本

①人力资源成本。（元）

	项目
地区
	宿迁市
	苏南地区
	浙江省

	平均工资（含保险）
	技术管理人员
	1200-1500
	1800
	2000

	
	一般员工
	800-1000
	1300
	1400


②土地成本。（万元／亩）

	项目
              地区
	宿迁市
	苏南地区
	浙江省

	一般工业用地
	3-4
	15-20
	20-30


③建筑成本。（元／平方米）
	项目
地区
	宿迁市
	苏南地区
	浙江省

	建筑成本
	民用
	700
	900
	1000

	
	工业
	600
	800
	900


④水资源成本。（元／立方米）

	居民生活用水
	工业生产用水
	特种用水

	2.57
	3.07
	4.87


⑤涉外运输成本。

	类别
	运价

	集装箱（到上海港）
	4000元／柜（20英尺）

	
	5500元／柜（40英尺）

	集装箱（到连云港）
	1200元／柜（20英尺）

	
	1600元／柜（40英尺）

	公路运输成本（平均）
	0.5元／吨·公里

	内河运输成本（京杭运河，平均）
	40-50元／吨


30、宿迁经济开发区标准厂房使用优惠政策

开发区标准厂房集中区规划占地面积340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189万平方米，是一个集加工制造、仓储物流、三产服务、生活居住为一体的新型工业集中区。进入标准厂房集中区的工业生产性企业，设备安装期内免收租金。租金可用该企业产生的税收开发区奖励部分予以抵扣。可以租代购，即已缴纳的房屋租金可抵扣购买标准厂房款。

宿迁产业及项目需求情况：

木材加工、新材料、现代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化工医药、轻工食品、玻璃建材、软件和服务外包等行业需要创新人才

招商项目情况请查阅开发区网站：

宿迁经济开发区：http://www.sqkfq.com/
湖 滨 新 城：   http://www.hbxc.gov.cn/

PAGE  
39

